
解釋字號 釋字第36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3年09⽉23⽇

解釋爭點 憲法第11條表現⾃由之意涵？

解釋文 　　以廣播及電視⽅式表達意⾒，屬於憲法第⼗⼀條所保障⾔論

⾃由之範圍。為保障此項⾃由，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使⽤為公平

合理之分配，對於⼈⺠平等「接近使⽤傳播媒體」之權利，亦應

在兼顧傳播媒體編輯⾃由原則下，予以尊重，並均應以法律定

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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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⾔論⾃由為⺠主憲政之基礎。廣播電視係⼈⺠表達思想與⾔

論之重要媒體，可藉以反映公意強化⺠主，啟迪新知，促進文

化、道德、經濟等各⽅⾯之發展，其以廣播及電視⽅式表達⾔論

之⾃由，為憲法第⼗⼀條所保障之範圍。惟廣播電視無遠弗屆，

對於社會具有廣⼤⽽深遠之影響。故享有傳播之⾃由者，應基於

⾃律觀念善盡其社會責任，不得有濫⽤⾃由情事。其有藉傳播媒

體妨害善良風俗、破壞社會安寧、危害國家利益或侵害他⼈權利

等情形者，國家⾃得依法予以限制。

　　廣播電視之電波頻率為有限性之公共資源，為免被壟斷與獨

佔，國家應制定法律，使主管機關對於開放電波頻率之規劃與分

配，能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審慎決定，藉此謀求廣播電視之均衡發

展，⺠眾亦得有更多利⽤媒體之機會。

　　⾄學理上所謂「接近使⽤傳播媒體」之權利（the right of 

access to the media)，乃指⼀般⺠眾得依⼀定條件，要求傳播

媒體提供版⾯或時間，許其⾏使表達意⾒之權利⽽⾔，以促進媒

體報導或評論之確實、公正。例如媒體之報導或評論有錯誤⽽侵

害他⼈之權利者，受害⼈即可要求媒體允許其更正或答辯，以資

補救。⼜如廣播電視舉辦公職候選⼈之政⾒辯論，於⺠主政治品

質之提昇，有所裨益。

　　惟允許⺠眾「接近使⽤傳播媒體」，就媒體本⾝⾔，係對其

取材及編輯之限制。如無條件強制傳播媒體接受⺠眾表達其反對

意⾒之要求，無異剝奪媒體之編輯⾃由，⽽造成傳播媒體在報導

上瞻前顧後，畏縮妥協之結果，反⾜影響其確實、公正報導與評

論之功能。是故⺠眾「接近使⽤傳播媒體」應在兼顧媒體編輯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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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之原則下，予以尊重。如何設定上述「接近使⽤傳播媒體」之

條件，⾃亦應於法律內為明確之規定，期臻平等。

　　綜上所述，以廣播及電視⽅式表達意⾒，屬於憲法第⼗⼀條

所保障⾔論⾃由之範圍。為保障此項⾃由，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

使⽤為公平合理之分配，對於⼈⺠平等「接近使⽤傳播媒體」之

權利，亦應在兼顧傳播媒體編輯⾃由原則下，予以尊重，並均應

以法律定之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施啟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⾺漢寶　劉鐵錚　鄭健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　張承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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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憲法第11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相關文件 抄立法院聲請書 中華⺠國八⼗⼆年六⽉三⼗⽇

（82）臺院議字第⼆⼆五四號 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為本院委員審查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時，對憲法第⼗⼀條

所賦予之表現⾃由是否蘊含廣電⾃由，並是否保障⼈⺠平等接近

使⽤廣電媒體之機會，適⽤時滋⽣疑義，請查照惠予解釋⾒復。

說 明：

⼀、本院委員陳⽔扁第⼆⼗九⼈就前開事項所提之提案，經提本

院第⼆屆第⼀會期第三⼗九次會議討論決議：「函請司法院解釋

」。

⼆、檢附前述議案關係文書⼄份。

院 ⻑ 劉松藩

臨時提案：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⺠國八⼗⼆年六⽉⼗⼀⽇印

發案由：本院委員

陳⽔扁等⼆⼗九⼈，為本院委員於審查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，對

憲法第⼗⼀條所賦予之表現⾃由是否蘊含廣電⾃由，並是否保障

⼈⺠之平等接近使⽤廣電媒體之機會，適⽤時滋⽣疑義，特依

「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」第五條第⼀項第三款欴規定，聲請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1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

解釋，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說 明：

壹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

憲法第⼗⼀條規定：「⼈⺠有⾔論、講學、著作及出版之⾃

由。」明文保障⼈⺠的表現⾃由。由於現代傳播科技的發達，廣

播電視已成為⼈⺠表達思想與⾔論的重要媒介，影響⼒無遠弗

屆，在⾔論市場上亦佔有極重要的地位。因此，為貫徹憲法第⼗

⼀條保障表現⾃由之⽬的，即應保障廣電⾃由及⼈⺠之平等接近

使⽤媒體的機會。

然就我國的廣電事業現況⽽⾔，電波頻率始終受到⾏政機關的嚴

格管制，⼀般⺠眾無法⾃由申請使⽤，甚且主管機關⻑期放任頻

道資源由少數既存利益者持續壟斷，⼀般國⺠則毫無選擇或置喙

的餘地，在此種情況下，憲法第⼗⼀條所明文保障的⼀般⼈⺠皆

可享有的表現⾃由，無疑受到極⼤的戕害。故本院委員於審查廣

播電視法修正草案時，對於憲法第⼗⼀條之規定，是否蘊涵廣電

⾃由，及是否保障⼈⺠平等接近使⽤媒體的機會，期⼤法官會議

能予以明確的解釋，以使⾏政機關於適法⽤法時，能依循不悖於

憲法保障表現⾃由之精神。

貳、疑義性質及經過

立法院為⾏使職權適⽤憲法發⽣疑義之事項，爰說明如下：

⼀、本聲請之提出係依據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

第三款規定：「依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⼀以上之聲請，就其

⾏使職權，適⽤憲法發⽣疑義」。

⼆、憲法第⼗⼀條規定：「⼈⺠有⾔論、講學、著作及出版之⾃

由。」立法院於⾏使憲法第六⼗三條所賦予之法案審查權時，對

憲法第⼗⼀條所規範之表現⾃由是否蘊涵廣電⾃由，及是否保障

⼈⺠之平等接近使⽤廣電媒體之機會，適⽤上滋⽣疑義，故聲請

解釋。

參、聲請解釋的理由及對本案所持之⾒解

⼀、憲法第⼗⼀條明文保障⼈⺠之表現⾃由，使個⼈得透過⾔



論、講學、著作、出版之⽅式抒發意⾒、表現⾃我；⽽隨著科技

發展，廣播、無線電視、有線電視、直播衛星相繼出現，電⼦媒

體乃繼之成為⼈⺠實現表現⾃由之新興管道與⼯具。蓋於今⽇社

會中，唯有透過四通八達、深入各階層之媒體，⽅得滿⾜⼈⺠蒐

集多元資訊之需要，亦唯有保障⼈⺠受知狀況之完整，⽅得使其

⾃由累積⾃我知識，進⽽得以實現⾃我，使⼈⺠之表現⾃由得受

完整⽽充分的保障。鑑於媒體已成為⼈⺠吸收資訊⽽助於表現⾃

我之主要⼯具，故為確保個⼈⾃主的表現，以發展⾃我、實現⾃

我，並得追求真理、健全⺠主程序，進⼀步完整地實現憲法所保

障之表現⾃由，則具現代意義之表現⾃由內涵實應包含廣電⾃

由，⽅⾜以因應社會之演進⽽符合⺠主之潮流。

⼆、為確保國家之⺠主憲政體制，除引申表現⾃由之外延意義使

⼈⺠之廣電⾃由不受⼲涉外，亦應賦予⼈⺠平等接近使⽤媒體之

機會。⾸先，由健全⾔論⾃由市場之⾓度來看，賦予⼀般⼈⺠平

等接近使⽤媒體之機會，必能增加⾔論⾃由市場中意⾒之多樣

性，⽽避免電⼦媒體因本質、結構及經濟因素致為少數壟斷對⺠

主政治所造成之戕害。

其次，由平等的⾃由權觀點出發，凡經濟⼒、政治⼒或社會⼒處

於劣勢之團體或個⼈，其意⾒、觀點可能不會被媒體所重視或顧

及，故為防杜少數⼈操縱輿論之不公平現象，實應合理地賦予全

⺠平等接近使⽤媒體之機會。

再者，因廣播、電視乃利⽤為全⺠所有⽽由政府管理分配之電波

頻率，是以，應視為具有公共論壇之性質⽽開放與全⺠公平使

⽤；此⽅可使每個個⼈都獲得同等尊重，使其意⾒表達均得享有

同等機會以傳達於⼤眾，故適度賦予⼀般⼈⺠平等接近使⽤媒體

之機會乃合理且必要。

公正⽽客觀之⼤眾媒體乃⺠主社會實施憲政所不可或缺，且為尊

重每個個⼈表現意⾒之⾃由、健全多元化之⾔論市場、使公有資

源為全⺠所共享，同時考量對傳播媒體新聞⾃由之尊重，則適度

⽽合理地賦予全⺠平等接近使⽤媒體之機會⽅符合憲法之精神。

三、憲法保障⾔論⾃由的⽅式之⼀，即是透過維持⾔論市場的多

元性與非限性，以使不同意場之意⾒得以合理充分的表達，⽽其

具體落實之⽅法，乃使廣電事業得於市場上⾃由競爭、健全發

展。然⽽我國⽬前的廣電事業，在政府的不當管制下，頻道資源

為少數⼈⻑期壟斷，電⼦媒體亦幾無競爭對象，⾔論市場可謂毫

無多元性可⾔，意⾒表達⾃由亦迭遭扼殺。⽇前國內三家電視臺



被公平交易委員會宣告為獨佔事業即為顯例，⽽此種現象除已違

反公平交易法之外，亦有悖憲法保障⾔論⾃由之精神。故政府應

儘速消除此種媒體壟斷與獨佔的現象，使廣電事業得⾃由競爭及

健全發展，以維持⾔論市場之多元性與非限性，俾達憲法保障廣

電⾃由與⼈⺠之平等接近使⽤媒體機會之精神。

提案⼈：陳⽔扁

連署⼈：

邱連輝 許國泰 蔡式淵 李慶雄

張俊雄 劉文慶 余政憲 林濁⽔

黃煌雄 許添財 趙    娃 侯海熊

施明德 張俊宏 戴振耀 蕭菊蘭

洪奇昌 彭百顯 葉耀鵬 廖永來

呂秀蓮 沈富雄 陳婉真 邱垂貞

林光華 翁⾦珠 李顯榮 蔡同榮




